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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1 年 10 月 20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
 

 谨提请注意 2010 年 12 月 22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设立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

处理机制(“余留机制”)的第 1966(2010)号决议，以及决议附件中的《余留机制

规约》(“《规约》”)。 

 《规约》第 8 条规定，余留机制应有一个 25 名独立法官的名册，其中不得

有两位以上的法官为同一国籍。法官只在接获主席要求时，在必要时前往余留机

制分支机构所在地办公，履行需要他们在那里履行的职责。法官为余留机制按日

履行职能的服务条款和条件应与国际法院专案法官相同。 

 《规约》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，余留机制的法官由大会以下列方式从安全理

事会提交的名单中选出： 

 “(a) 秘书长邀请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在联合国总部有常设观察员代表

团的非会员国提名法官人选，最好是从有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或卢旺达问题

国际法庭担任法官经历的人中提名； 

 (b) 在秘书长发出邀请六十天内，每个国家最多可提名符合本规约第 9

条第 1款规定的资格的候选人两名； 

 (c) 秘书长应将收到的提名提交安全理事会。安全理事会应根据收到的

提名制定一份不少于 30 名候选人的名单，其中应适当考虑到第 9 条第 1 款

规定的资格以及世界各主要法系的适当代表性； 

 (d) 安全理事会主席应将候选人名单转递大会主席。大会从名单中选出

25 名余留机制法官。获得联合国会员国和在联合国总部有常设观察员代表团

的非会员国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当选。如果有国籍相同的两名以上的候选人

获得法定多数票，则获得最高票数的两名候选人当选。” 

 根据《规约》第 10条第 1款(a)项，法律顾问 2011 年 6月 23 日以我的名义

致函会员国以及设有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非会员国，邀请其在接到邀请六日内提

出候选人。鉴于到 2011 年 8 月 22 日截止日未提出足够人选，主管法律事务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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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书长 2011 年 8 月 24 日再次发函，说明已将截止日推迟至 2011 年 9月 16 日。

到第二个截止日，共有 28个会员国提出候选人 35名。此外，安全理事会还不妨

考虑塞尔维亚提出的两名候选人：奥莉薇拉·安杰尔科维奇女士和塔季扬娜·武

科维奇女士。这两个候选人提名是在截止日之后收到的。 

 根据《规约》第 10 条第 1 款(c)项的规定，谨将收到的 37个提名候选人提

交安全理事会审议。本函附有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候选人名单和提名时提供的

简历。为此，我谨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《规约》第 9 条第 1 款的如下规定： 

 “1. 法官应是品格高尚、清正廉明的人，具备被任命担任本国最高司

法职位的必要资格。应特别考虑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或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

担任法官的经历。 

 2. 在组成审判分庭和上诉分庭时，应适当考虑法官在刑法、国际法，

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领域的经验。” 

 如《规约》第 10 条第 3 款所述，余留机制的法官任期四年，在秘书长与安

全理事会主席和大会主席协商后，可连续任命。 

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    潘基文(签名) 

 


